2005年印花税纳税检查自查表

税务管理码□□□□□□□□□□□□□□□

	填表单位盖章                     经济性质                所属主管部门                                                                                                                                                           单位：元

	顺

序
	印花税税目
	税率
	未贴花凭证

（包括漏贴少贴）
	未注销印花税票

（包括“专用证”、“完税证”）
	揭下重用印花税票
	应补印花税金额
	自查已补贴或缴纳印花税（票）
	备注栏：

一、检查期限为2004年1月1日至2005年5月底前书立领受的应税凭证，但对检查中发现以前年度印花税纳税违章行为的，亦应纳入本次检查，并加以注明。

二、自查中应按照有关法规自行检查各种应税凭证的贴花情况，对自行补贴、注销和更正的可免予处罚；对被税务机关查获未贴、少贴、漏贴、贴而未注销以及揭下重用印花税票的，除追补税款，注销更正外，依法予以处罚。

	
	
	
	计税额
	税款
	枚（张）数
	金额
	枚数
	金额
	
	日期
	贴花金额
	缴款书
	

	
	
	
	
	
	
	
	
	
	
	
	
	号码
	金额
	

	1
	购销合同
	0.3‰
	
	
	
	
	
	
	
	
	
	
	
	

	2
	加工承揽合同
	0.5‰
	
	
	
	
	
	
	
	
	
	
	
	

	3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合同
	0.5‰
	
	
	
	
	
	
	
	
	
	
	
	

	4
	建筑安装工程承包合同
	0.3‰
	
	
	
	
	
	
	
	
	
	
	
	

	5
	财产租赁合同
	1‰
	
	
	
	
	
	
	
	
	
	
	
	

	6
	货物运输合同（结算凭证）
	0.5‰
	
	
	
	
	
	
	
	
	
	
	
	

	7
	仓储保管合同（结算单据）
	1‰
	
	
	
	
	
	
	
	
	
	
	
	

	8
	借款合同（单据作为合同使用时，按合同贴花）
	0.05‰
	
	
	
	
	
	
	
	
	
	
	
	

	9
	财产保险合同
	1‰
	
	
	
	
	
	
	
	
	
	
	
	

	10
	技术合同
	0.3‰
	
	
	
	
	
	
	
	
	
	
	
	

	11
	产权转移书据
	0.5‰
	
	
	
	
	
	
	
	
	
	
	
	

	12
	营业帐簿
	0.5‰
5元
	
	
	
	
	
	
	
	
	
	
	
	

	13
	权利、许可证照（按件）
	5元
	
	
	
	
	
	
	
	
	
	
	
	

	14
	合计
	
	
	
	
	
	
	
	
	
	
	
	
	

	（印花税纳税登记册）使用情况的检查（按以下3点内容，把使用情况填入括号内）
	购买印花税票情况
	

	1
	是否已领用该？（                                            ）
	1．是否在本税务分局指定代售点购买印花税票是（         ）  否（            ）
	

	2
	是否一直未启用？（                                           ）
	2．其它印花税票代售点有否兜售印花税票或是否发生印花税票外流出售行为

有（代售点名称：                       ）        否（               ）
	

	3
	是否按要求及时填写？（                                       ）
	
	


填表负责人盖章：                                               财务负责人盖章：                                             填表人：                     填表日期：                                    填表单位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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